
製表日期：102年12月23日表64-3(100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20.200.762.310.391.692.103.938.0323.159.4724.284.8718.670.4620.00第1分位 1.59

22.982.299.462.039.963.228.139.5017.6010.6118.207.0715.211.1820.00第2分位 4.78

20.274.4016.013.7815.806.5816.5414.4520.2715.6920.6211.7418.872.5020.00第3分位 10.01

17.869.6126.057.9723.8415.4431.8924.9522.1125.9021.6822.8923.827.7120.00第4分位 23.32

18.6982.9446.1885.8348.7172.6639.5143.0716.8738.3315.2253.4323.4288.1620.00第5分位 60.30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
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